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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第 4 章、第 5 章、第 6 章为强制性的，其余内容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东风商用

车技术中心、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百瑞得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3M（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应朝阳、耿磊、王军华、何云堂、吴跃玲、余博英、吴志宏、张研威、赵彬冰、

王思豹。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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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身反光标识的要求（包括材料要求和粘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

志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货车和挂车，不适用于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的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Ka：盐雾试验方法 

GB/T 3681  塑料大气暴露试验方法（GB/T 3681-2000，neq ISO 877:1994） 

GB/T 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T 3978  标准照明体及照明观测条件 

GB/T 3979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11564  机动车回复反射器 

GB/T 18833-2002  公路交通标志反光膜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1、GB 11564和GB/T 18833-2002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车身反光标识  retro-reflective markings of carriage 

为增强车辆的可识别性而安装或粘贴在车身表面的反光材料的组合。 

3.2  
亮度因子  luminance factor 

在相同的照明和观察条件下，样品的亮度与理想漫射体的亮度之比。 

4 要求 

4.1 材料要求 
4.1.1 分类 
按组成车身反光标识材料的不同，分为反射器型车身反光标识（以下简称反射器型）和反光膜型车

身反光标识（以下简称反光膜型）。 

按逆反射系数的不同，反光膜分为一级（Class I）和二级（Class II）。 

4.1.2 反射器型 
反射器分为白色和红色单元，所有性能应符合GB 11564中ⅣA的要求。 

4.1.3 反光膜型 
4.1.3.1 形状和外观要求 

反光膜由白色、红色单元相间的条状材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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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膜的白色单元上，应有印刷、水印、激光刻印、模压或其他适当方式加施的制造商标识、材料

等级标识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其它标识，标识应易于识别。采用印刷方式加施的标识应在反光面的次

表面。 

反光膜表面应平滑、光洁，无明显的划痕、气泡、裂纹、颜色不均匀等缺陷或损伤。 

4.1.3.2 尺寸要求 
任何一种颜色单元的连续长度不应大于450mm，也不应小于150mm，两种颜色单元长度比例不应大于

2，也不应小于0.5。 

反光膜的宽度应从以下数值中选取：50mm、75mm、100mm。在无法粘贴50mm宽度尺寸反光膜的情况

下，反光膜的宽度可为25mm。 

4.1.3.3 色度性能 
白色、红色反光膜的色品坐标和亮度因子应在表1规定的范围内，色品图见图1。 

表1 反光膜颜色各角点的色品坐标及亮度因子（D65光源） 

色 品 坐 标 

① ② ③ ④ 
亮度因子 

Y 
颜色 

x y x y x y x y 

白色 0.350 0.360 0.300 0.310 0.285 0.325 0.335 0.375 ≥0.15 

红色 0.690 0.310 0.658 0.342 0.569 0.341 0.595 0.315 0.03 ~ 0.15 

 

 

图1 反光膜颜色色品图（D65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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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反光性能 
4.1.3.4.1 逆反射系数 R′ 

反光膜（0º和 90º方向）的逆反射系数 R′不应低于表 2 规定的值。 

表2 反光膜的最小逆反射系数 

项  目 
一级（Class I） 

cd/(lx•m
2
) 

二级（Class II） 

cd/(lx•m
2
) 

观察角 12＇ 30＇ 12＇ 30＇ 

颜  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4° 500 120 130 30 250 60 65 15 

30° 375 90 100 25 250 60 65 15 入射角 

45° 90 25 30 8 60 15 15 4 

 

4.1.3.4.2 逆反射性能均匀性 
任意选取红、白单元各5个，其中同一颜色的任何一个单元的逆反射系数R′，既不应大于同一颜色

所有单元逆反射系数平均值的120%，也不应小于所有单元逆反射系数平均值的80%。 

4.1.3.4.3 湿状态下的逆反射 
在观察角为12＇、入射角为-4°条件下，湿状态下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R′应不小于表2规定值的80%。 

4.1.3.5 耐候性能 
自然暴露试验或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后，反光膜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开裂、刻痕、凹陷、气泡、皱

纹、侵蚀、剥离、粉化或变形，从任何一边均不应出现超过 1mm 的收缩或膨胀，也不应出现从底板边缘

的脱胶现象，在观察角为 12＇、入射角为-4°条件下，逆反射系数 R′不应小于表 2 相应数值的 70%，

而且色品坐标仍应在表 1 规定的范围内。  

当自然暴露试验的结果与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的结果发生冲突时，以自然暴露试验的结果为准。 

4.1.3.6 附着性能 
附着性试验后，反光膜背胶的180°剥离强度不应小于25N。 

4.1.3.7 耐盐雾腐蚀性能 
盐雾试验后，反光膜不应有软化、气泡、皱纹、溶解、掉色、变色或被侵蚀的痕迹，在观察角为12＇、

入射角为-4°条件下，逆反射系数R′不应小于表2中相应数值的70%，按5.2.7规定的方法测得的背胶180

°剥离强度不应小于20N。 

4.1.3.8 抗溶剂性能 
抗溶剂试验后，反光膜表面不应出现软化、皱纹、起泡、掉色、变色、开裂或表面边缘被溶解的痕

迹，在观察角为12＇、入射角为-4°条件下，逆反射系数R′不应小于表2相应数值的80%，色品坐标仍

应在表1规定的范围内。 

4.1.3.9 抗冲击性能 
冲击试验后，反光膜表面在以冲击点为圆心、半径为6mm的圆形区域以外，不应出现裂缝、层间脱

离或其它损坏。 

4.1.3.10 耐温性能 
耐温试验后，反光膜不应有皱纹、气泡、裂缝、剥落、碎裂或翘曲的痕迹，在观察角为12＇、入射

角为-4°条件下，逆反射系数R′不应小于表2相应数值的80%，色品坐标仍应在表1规定的范围内。 



GB ××××—×××× 

4 

4.1.3.11 耐弯曲性能 
弯曲试验后，反光膜不应出现裂缝、剥落、层间分离的痕迹。 

4.1.3.12 耐水性能 
试验后不能用手剥开产品各组成部分。如目测观察没有发现或不能肯定有水进入，则在观察角为

12＇、入射角为-4°条件下测量其逆反射系数R′,不应小于表2相应的规定值。 

4.1.3.13 耐冲洗性能 
冲洗试验后，反光膜不应有破损、颜色脱落、起皱以及边缘翘曲、剥落等现象。 

4.2 安装和粘贴要求 
4.2.1 通用要求 

4.2.1.1 按车身反光标识在车辆上安装部位的不同，分为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和侧面车身反光标识。 

4.2.1.2 车身反光标识应安装或粘贴在无遮挡且易见的车身后部、侧面外表面。 

4.2.1.3 车身反光标识不应替代 GB 4785 要求安装的机动车回复反射器。 

4.2.1.4 车身后部和侧面可以安装或粘贴不同类型或等级的车身反光标识，但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和侧

面车身反光标识应分别选用同一类型或等级的车身反光标识。 

4.2.1.5 安装或粘贴时，车身后部和侧面的车身反光标识均应由白色单元开始、白色单元结束。 

4.2.1.6 车辆安装或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后，不应影响车辆其他照明及信号装置的性能。 

4.2.1.7 车辆安装或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后，不得在车身反光标识上钻孔、开槽。 

4.2.2 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安装和粘贴要求 
4.2.2.1 基本要求 

在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应左右对称分布并尽可能地体现车辆后部宽度和轮廓，横

向水平安装或粘贴总长度（不含间隔部分）不应小于车辆后部宽度的80%，厢式货车在满足前述要求后，

应使用车身反光标识勾勒车厢后部的轮廓。其它车辆粘贴面积达不到规定要求时，首先应体现车辆后部

宽度，再采用勾勒轮廓的方法进行补偿。 

车身反光标识离地面的高度最低为380mm。 

4.2.2.2 反光膜型 
采用一级反光膜时，其与后反射器的面积之和不应小于0.1m

2
；采用二级反光膜时，其与后反射器

的面积之和不应小于0.2m
2
。 

粘贴允许中断，但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300mm、且包含红、白色车身反光标识至少各一个单元。

特殊情况下，允许红、白单元分开粘贴，但应保持红、白相间，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150mm。 

4.2.2.3 反射器型 
采用反射器时，反射器应横向水平布置，红、白单元相间并且数量相当，相邻反射器的边缘距离不

应大于100mm。 

4.2.2.4  车身反光标识被遮挡的，应在被遮挡的车身后部至少水平固定一块2000mm×150mm的柔性反光

标识。 

4.2.3 侧面车身反光标识安装和粘贴要求 
4.2.3.1 基本要求 

侧面车身反光标识应尽可能的连续安装或粘贴，采用断续安装或粘贴时，其总长度（不含间隔部分）

不应小于车长的50%，安装或粘贴长度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可采用勾勒轮廓的方法进行补偿。 

4.2.3.2 反光膜型 
采用反光膜时，侧面车身反光标识允许中断，但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300mm，且包含红、白色

车身反光标识至少各一个单元，粘贴间隔不应大于100mm，粘贴应尽可能纵向均匀分布。特殊情况下，

允许红、白单元分开粘贴，但应保持红、白相间，每一连续段长度不应小于150mm。 

4.2.3.3 反射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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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反射器时，反射器应横向均匀布置，红、白单元相间并且数量相当，相邻反射器的边缘距离不

应大于150mm。 

4.2.3.4  车身反光标识被遮挡的，应在被遮挡的车身后部至少水平固定一块2000mm×150mm的柔性反光

标识。   
4.2.4 专用作业车安装和粘贴的补充要求 
部分专用作业类车辆除驾驶室外的车身结构无连续平面，不满足4.2.2的要求时，车辆后部安装或

粘贴的车身反光标识总长度可小于车辆后部宽度的80%，但应能体现车辆后部宽度；不满足4.2.3的要求

时，车身反光标识的粘贴总长度可以小于车辆长度的50%，但不应少于车辆长度的30%，断开间隔不受限

制。 

这类车辆的车身反光标识应尽可能粘贴在防护装置或车身的固定构件上。 

4.2.5 其它安装和粘贴要求 
尽可能选取平整的车身表面粘贴反光膜，粘贴前，应对粘贴部位作清洁处理。 

反光膜应与车身表面牢固、可靠地粘结。粘贴后应与车辆外观协调，结构允许时尽可能采用水平方

向或垂直方向粘贴。车身表面无法直接粘贴反光膜时，应将反光膜先粘贴在具有一定刚度、强度、抗老

化的条形衬板上，再将条形衬板牢固地粘贴或铆接到车身上。固定条形衬板的铆钉孔必须采取防水、防

尘措施。 

粘贴后，反光膜边缘应作防水、防尘处理。 

4.2.6 粘贴示例 
附录A给出了部分典型车型的反光膜粘贴样式，反射器的安装或粘贴可参照执行。 

5 试验方法 

5.1 反射器型 
反射器的性能测试按GB 11564的规定进行。 

5.2 反光膜型 
5.2.1 测试的准备 
反光膜的测试样品按下述方法制作：撕去反光膜的防粘纸，粘贴在同样尺寸的底板上，压实后即为

测试样品。底板为铝合金板，厚度为 2mm，铝合金板表面应经酸脱脂处理。一般情况下，裁取 50mm×150mm

的反光膜制作样品，特殊尺寸要求见具体的试验项目。样品编号及样品分布详见表 3。 

测试样品在试验前，应在温度 23℃±5℃、相对湿度不大于 75%的环境中放置 24h，然后再进行各

项试验。 

除非特别指明，一般的试验应在温度23℃±5℃、相对湿度不大于75%的环境中进行。 

5.2.2 外观检查 
在照度大于150lx的室内（或室外）环境中，距离测试样品表面0.3m~0.5m处，面对测试样品，目测

样品。 

5.2.3 尺寸测量 
用精度为1mm的长度测量器具测量车身反光标识的尺寸。 

5.2.4 色度性能测试 
采用GB/T3978规定的标准照明D65光源（色温6500K）照射时，在45°/0°或0°/45°几何条件下，

按GB/T3979规定的方法，测得各种颜色的色品坐标和亮度因子。 

5.2.5 反光性能测试 
5.2.5.1 测试原理和装置 

测试原理和装置见 GB/T 18833-2002 中图 1 和图 5 所示，其中： 

a)光源采用 GB/T 3978 规定的标准 A光源，试样整个受照区域的垂直照度的不均匀性不应大于 5%。 

b)光探测器是经光谱光视效率曲线校正的照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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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光探测器应能移动，以保证观察角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5.2.5.2 测试方法 
按表1规定的照明观测几何条件和GB/T18833-2002中7.4.1规定的方法测量反光膜0º和90º方向的逆

反射系数R′。每个颜色单元均匀选取至少5个测量区域或测量点，其平均值即为该颜色单元0º或90º方

向的逆反射系数值R′。 

5.2.5.3 逆反射均匀性测试 
按前述方法，在观察角为12＇、入射角为-4°条件下，测试5个红、白单元的逆反射系数R′，计算

同一颜色的所有单元的逆反射系数平均值。 

5.2.5.4 湿状态下逆反射测试 
按GB/T18833-2002中7.4.2规定的装置和方法进行测试。 

5.2.6 耐候性能试验 
5.2.6.1 自然暴露试验 

按 GB/T3681，把红色、白色单元各 2 块测试样品安装在至少高于地面 1m 的暴晒架上，测试样品面

朝正南方，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45°。测试样品表面不应被其他物体遮挡阳光，不应积水，暴露地点的

选择尽可能近似实际使用环境或代表某一气候类型最严酷的地方。 

自然暴露试验的时间为2年。测试样品开始暴晒后，每个月作一次表面检查，一年后，每三个月检

查一次，直至最后。自然暴露试验结束后，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5.2.6.2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 2 块测试样品放入老化箱内，老化箱采用氙灯作为光源，测试样品正面受到

波长为 300nm～800nm 光线的辐射，其辐射强度为 1000W/m²±50W/m²,光波波长低于 300nm 光线的辐射

强度不应大于 1W/m²。整个测试样品面积内，辐射强度的偏差不应大于 10%。在试验过程中，采用连续

光照，黑板温度为 63℃±3℃，相对湿度为（50±5）%，喷水周期为 18min/102min（喷水时间/不喷水

时间）。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的时间为 1200h。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结束后，用浓度为5%的盐酸溶液清洗样品表面45s，然后用清水彻底冲洗，

接着用干净软布擦干，在温度20℃±5℃、相对湿度不大于65%的环境中放置24h后，再进行检查并记录

试验结果。 

5.2.7 附着性试验 
5.2.7.1 试验用样品 

将红色、白色单元的反光膜各裁取50mm×150mm，撕去100mm长的防粘纸，粘贴在符合5.2.1要求的

底板上。按5.2.1要求处置后进行试验。 

5.2.7.2 试验方法 
在拉伸试验机上固定好测试样品，用拉伸试验机的夹头夹住未撕去防粘纸部分的反光膜，使之与底

板成180°。在试样宽度上负荷应均匀分布，然后在300mm/min的速率下测量反光膜背胶的剥离强度。 
5.2.8 盐雾腐蚀试验 

5.2.8.1 试验样品 
按5.2.1要求红色、白色单元各制作2块样板。 

另外裁取红色、白色单元的反光膜各50mm×150mm，撕去100mm长的防粘纸，粘贴在符合5.2.1要求

的底板上。 

5.2.8.2 试验要求 
按GB/T 2423.17的要求，把化学纯的氯化钠溶于蒸馏水，配置成（5±0.1）%（质量百分比）的氯

化钠溶液,PH值在6.5~7.2之间（35℃±2℃）,使该溶液在盐雾箱内连续雾化，盐雾沉降量为（1.0~2.0）
ml/（h·80cm

2
），箱内温度保持35℃±2℃。将测试样品放入盐雾箱内，其受试面与垂直方向成30°角，

相邻两样品保持一定的间隙，行间距不小于10cm，测试样品在盐雾空间连续暴露，应经历10个循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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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循环连续喷雾23h，干燥1h。试验应在干燥阶段结束。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掉样品表面的

盐沉积物，再用蒸馏水漂洗，洗涤水温不应超过35℃，然后置于室温下恢复2h，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5.2.9 抗溶剂试验 
将测试样板分别浸没在

#
93无铅汽油、

#
0柴油和汽车发动机润滑油中，15min后取出，擦干，在室温

下恢复2h后，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5.2.10 冲击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1块测试样品的正面朝上，水平放置在厚度为20mm的钢板上，在样品上方2m处，

用一个质量为0.25kg的实心钢球自由落下，撞击测试样品的中心部位，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5.2.11 耐温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1块测试样品放入70℃±2℃环境中24h。然后取出样品在20℃±5℃条件下恢复

2h，接着将测试样品放入-40℃±3℃的环境中24h。取出样品，在20℃±5℃条件下恢复2h，检查并记录

试验结果。 

5.2.12 弯曲试验 
红色、白色单元的的反光膜各裁取25mm×150mm，撕去防粘纸，在背胶表面撒上足够的滑石粉，将

样品成90º围绕在一直径为3.2mm的圆棒上，使样品的背胶与圆棒外表面接触，放开样品，检查并记录试

验结果。 

5.2.13 水浸试验 
将红色、白色单元各1块测试样品浸入50℃±5℃的水中24h，其反光表面上部的最高点应在水面下

20mm处，然后将测试样品反转180°，再浸24h，取出，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5.2.14 耐冲洗性能试验 

5.2.14.1 试验样品 
将50mm×1000mm的红、白相间的反光膜粘贴在钢板油漆表面中间位置，钢板尺寸为1200mm×500mm

×2mm，钢板上漆膜厚度为45µm～55µm。在5.2.1规定的环境中放置24h后进行试验。 

5.2.14.2 试验方法 
用高压水枪从任意角度冲洗样品，水枪喷水压力为5MPa，喷水距离为1m，喷水时间10min。试验后

检查样品。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车身反光标识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 

反射器的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按GB11564的规定进行，反光膜的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

按下述规定进行。 

6.2 型式检验 
6.2.1 型式检验的条件 
型式检验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 

—— 产品新设计试生产； 

—— 转产或转厂； 

—— 停产后复产； 

—— 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 

—— 正常生产后每隔两年； 

—— 合同规定等。 

6.2.2 样品要求 
    在产品型号和商标、光度和色度特性以及特定的材料、几何尺寸、产品结构等方面没有差异的车身

反光标识为同一型式的车身反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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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同一型式的50mm×5000mm的反光膜作为样品，样品应包含红色和白色单元。 

6.2.3 检验项目、方法 
型式检验的项目、要求、试验方法、样品编号和分布见表3。 

 

 

 

表3 反光膜型式检验项目、要求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样品编号 

1 外观检测 4.1.3.1 5.2.2 #1~#13 
2 尺寸测量 4.1.3.2 5.2.3 #1 

3 色度性能测试 4.1.3.3 5.2.4 #1 

逆反射系数 4.1.3.4.1 #1 

逆反射均匀性 4.1.3.4.2 #1 4 反光性能测试

湿状态逆反射 4.1.3.4.3 

5.2.5 

#1 

5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 4.1.3.5 5.2.6 #1、#2 

6 附着性试验 4.1.3.6 5.2.7 #3 

7 盐雾腐蚀试验 4.1.3.7 5.2.8 #4、#5 

8 抗溶剂试验 4.1.3.8 5.2.9 #6、#7、#8 

9 冲击试验 4.1.3.9 5.2.10 #9 

10 耐温试验 4.1.3.10 5.2.11 #10 

11 弯曲试验 4.1.3.11 5.2.12 #11 

12 水浸试验 4.1.3.12 5.2.13 #12 

13 耐冲洗性能试验 4.1.3.13 5.2.14 #13 

注： 每个编号的样品均包括白色和红色单元。 

 

6.3 生产一致性检验 
对已经型式检验合格的产品，以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的样品来判定其生产的一致性。样品的材料、

结构和尺寸应符合申请检验提供的图纸的规定。 

应至少在50mm×10000m（应包含红色和白色单元）的反光膜中随机抽取不少于50mm×5000mm（应包

含红色和白色单元）的样品。生产一致性检验的项目至少包括外观、色度、反光性能、附着性能、抗溶

剂性能、耐温性能等，每4年应检验1次耐候性能。检验结果应符合第4章的相应要求。 

7 包装和标志 

7.1 包装 
车身反光标识材料的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的要求。 

7.2 标志 
包装箱上应标明以下内容： 

1） 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商标； 

2）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 

3） 产品的规格、型号、等级和数量； 
4） 生产日期、批号。 

7.3 说明书和合格证书 
单个包装箱内应有中文使用说明书、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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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部分典型车型反光膜材料粘贴示例 

 

       

                      

       
 

侧面                                        后部 

 

如因后部粘贴达不到规定面积，建议在货厢栏板的轮廓边缘进行补偿，勾勒出轮廓，如下图所示。 

 

 
 

图 A.1 栏板式货车及栏板式半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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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                                       后部 

 

图 A.2 厢式货车及厢式半挂车 

 

       

 

侧面                                     后部 

 

当后部粘贴面积达不到规定面积时，建议在车厢的轮廓边缘进行补偿，勾勒出轮廓，如下图所示。 

 

 
 

图 A.3 仓栅式货车及仓栅式半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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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                                        后部 

 

图 A.4 自卸货车及自卸半挂车 

 

 

 

               

 

                          侧面                                          后部 

 

 

                

                          侧面                                           后部 

 

图 A.5 罐式货车及罐式半挂车 

 

这类车辆的车身反光标识粘贴应尽可能粘贴于罐体中部最宽处以增加夜间视认效果。如底盘承载面

宽度和罐体宽基本一致，也可粘贴在底盘的承载面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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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6 帘布式半挂车 

 

 

 
 

图 A.7 骨架式集装箱运输半挂车 

 

 

 

 

图 A.8 低平板半挂车 

 

注： 对尾部安装有爬梯的低平板运输半挂车，建议按图示要求进行粘贴，如无爬梯可在尾部适当位置粘贴以体现

车辆尾部宽度；侧面粘贴时应尽可能体现半挂车整车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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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面                                       后部 

 

图 A.9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注： 这类车辆粘贴时应尽可能沿底盘承载面位置粘贴，如特殊需要可在侧防撞护栏处补充粘贴。 

 

 
 

                                   侧面                                   后部 

 

图 A.10 汽车起重机 

 

 

                                                    


